
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艺术实践学分制实施细则 

（2023 年 8 月修订） 

 

一、总则 

根据教育部、国务院学位办研究生培养有关规定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培

养方案的明确要求，同时充分考虑到我院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与特色，特制定《上

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艺术实践学分制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学分细则》）。 

本《学分细则》是对《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》中有关艺术实践部分

的相关内容进行细节的说明、具体操作的要求和学分制管理的过程与规范，以便

全体研究生导师以及研究生根据此《学分细则》上的有关要求严格执行，切实保

证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的艺术实践质量和培养规格。 

 

二、对象、定义与学分要求 

1. 根据我院音乐与舞蹈学、艺术学理论和戏剧与影视学三个一级学科的不

同、学术型学位与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及培养方式的不同，我院的艺术实践可

有以下不同类别，如：学术实践、表演实践、教学实践、项目管理实践、乐务实

践、创作实践等，学生可选择与所属培养方向相关的艺术实践活动。 

2. 我院博士研究生艺术实践暂不按学分制进行要求； 

3. 学术型硕士艺术实践要求完成 2 学分的艺术实践或教学实践； 

4.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要求完成 8 学分的艺术实践。 

 

三、学分与课时关系 

1. 根据上海音乐学院课程与学分的结构（即一门课程一学期两个学分，获

得这两个学分须完成每周两学时共 32 个教学周的学习），艺术实践学分与课时

关系为 1:16，即获得 1 个艺术实践学分须参加 16 个学时的相关艺术实践； 

2. 根据以上要求，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参加 128 个学时的艺术实践

才能获得 8 个艺术实践学分；学术型硕士须参加 32 个学时的艺术实践才能获得

2 个艺术实践学分。 

 

四、获得学分的方法及要求 

研究生可以通过参加各类音乐节、艺术节、音乐会、剧目及作品排演、艺术



指导、辅助教学、音乐科技应用等艺术实践活动，以及参加学术讲座、学术会议、

学术采风、田野考察、艺术项目策划与推广等社会学术实践活动，获得艺术实践

学时的累积从而转化学分。所获学时中，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学时不得少于 1/2。 

 

五、学分的认定与管理 

1. 每次实践学时以“核心学时”——即实际发生时间为计算单位。如音乐

会按实际发生的长度整数计算、排练按具体的课时数计算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按

该活动实际开始的时间计算等等； 

2. 活动结束后，1）2023 年 9 月前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在《艺术实践学分手

册》内记载具体内容与学时，由导师或该活动（项目）的负责人（或受托人）签

字，最终由培养办公室审核认定；2）2023 年 9 月后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在“上音

研究生教学服务平台”发起艺术实践申请，填写具体活动内容及上传相关附件材

料，由该活动（项目）的负责人（或受托人）签字后提交审核。审核通过后会在

系统内累积学时，达到总学时要求后自动转化学分； 

3. 本细则全部解释权由研究生部培养办公室负责。 
 


